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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莊 勝 榮 簡 歷  

 

一、 基本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性 別 ： 男 

 

年 齡 ： 65 歲（年齡計算至 115 年 7 月 31 日） 

出 生 
年 月 日 ： 民國 50 年 1 月 20 日 

身 分 證 
統一編號 ：  

電 話 ：  
通訊地址 ：  

 

二、 適用監察院組織法第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五款資格：

「國內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及格，執行業

務十五年以上，聲譽卓著者。」 
說 明 ： （年資計算至 115 年 7 月 31 日） 

76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及

格，自 77 年 3 月 30 日加入台北律師公會執行

業務迄今達 38 年。 
 

三、 現 職 
義理法律事務所執業律師 

 

四、 專 長 
司法及獄政、人權、內政及族群 
說 明 ： 執業律師，受委任處理刑事、民事及行政訴訟等

案件，具豐富司法實務經驗；長期研究司法改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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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，並關注國土重劃及運用、人口老化及少子

化問題。 
 

五、 學歷 
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法學士（68.09-72.06） 

 

六、 國家考試 
76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及格 

 

七、 主要經歷 
本職 
律師（77.03.30-迄今） 
 
其他 
1.第 3 屆國民大會代表（85.05.20-89.05.19） 
2.臺灣省選舉委員會委員（81.07.07-84.07.06） 
3.臺北市選舉委員會委員（115.03-迄今） 
4.臺北市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委員（111.8.16-111.12.15） 
5.彰化銀行董事（官股代表）（89-96） 
6.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人權文化推動諮詢委員會委員

（94.03.01-97.02.28） 
 

八、 具體優異事蹟 
113 年，擔任臺北市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委員，圓滿完成第

16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業務工作，獲中央

選舉委員會獎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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